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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材料 

公示办法（试行）  
（2012 年 12 月 4 日学部主席团会议通过） 

  

为使院士增选工作广泛接受社会监督，保证候选人材料

的真实客观，根据《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细则》的

规定，制订本办法。 

一、公示的范围。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局通知归口部门

或有效候选人所在单位，将本单位的有效候选人以及相同专

业的外单位的其他有效候选人的材料一并公示。候选人在 5

年之内调动工作单位的应同时在调出单位公示。由各学部常

委会确定 3-5 个公示单位。     

二、公示的内容。公示内容为附件 1“被推荐人基本情

况表”（一至八项）。 

三、公示的方式。公示的方式是在候选人所在单位的公

开场所张贴。高等院校在候选人所在的“院” 或“系”，

科研机构在候选人所在的“研究院”或“研究所”公示。其

它单位可参照此原则确定公示方式。如采取其它方式公示需

征得院士工作局同意。各公示单位 要将公示方式、时间等

情况及时报院士工作局备案，院士工作局在学部网页上公布

公示单位、公示方式和时间等汇总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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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公示的时间。自公布有效候选人名单之日起，开始

公示候选人材料，公示期为 30 天。 

五、公示的检查。各归口部门要对候选人材料的公示工

作做出安排，向候选人所在单位提出具体要 求，并负责检

查公示落实情况，院士工作局将进行抽查。公示单位要指定

专人负责。材料公示结束后，归口部门或有效候选人所在单

位需将候选人材料公示情况和有 关意见报送院士工作局

（一式两份）。未按要求进行材料公示和未及时反馈公示情

况的单位和部门，院士工作局将按有关要求进行处理。 

六、本办法经学部主席团批准实施，由学部主席团负责

修订和解释。 


